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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 门 县 财 政 局
文 件

易门县乡村振兴局

易财农〔2023〕30 号

易门县财政局 易门县乡村振兴局关于下达
2023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的通知

易门县乡村振兴局、统战部、退役军人局、教体局、卫健局、文

旅局、公安局、法院、工业园区管委会、各乡镇（街道）：

根据《玉溪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玉财农〔2023〕5 号）和《易门县人民

政府关于 2023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的批

复》（易政复〔2023〕29 号），现将易门县 2023 年巩固拓展脱

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 926 万元下达给你们（详见

附件）。现就资金使用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管好用好衔接资金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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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决策部署，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管理办法》（云财农〔2021〕140 号）《关于加强中央和省级财

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云财规

〔2022〕23 号）规定安排使用资金，建立健全项目库，夯实项目

前期工作，强化项目实施管理，加快资金下达和支出进度，落实

绩效管理要求，强化跟踪督促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二、优先支持产业发展增收。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

关于更多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要求，省级衔接资

金用于相关任务方向的资金要继续优先支持产业发展。2023 年，

用于产业发展的省级衔接资金占比不得低于下达你地区各分项任

务资金（以工代赈任务除外）规模的 52%。

三、落实直达资金管理要求。省级衔接资金已纳入直达资金

管理，请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2 年财政资金直达工作的通知》

（财办〔2022〕12 号）和《云南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2

年财政资金直达工作的通知》（云财预〔2022〕51 号）要求做好

相关工作。财政部门在向下级下达资金时，应单独下达预算指标

文件，并保持直达资金标识不变，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

整个环节。同时，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录入有关指标和直达资

金标识，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确保数据真实、账目清晰、流

向明确。

附件：易门县 2023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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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门县财政局 易门县乡村振兴局

2023 年 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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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易门县 2023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
乡（镇）街

道办、县级

部门

资金文件 项目名称 金额 预算科目

龙泉街道

玉财农（2023）5

号

龙泉街道罗所社区林士桥民族团结

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
100.00 2130505

示范社区(江口社区、梅营社区) 10.00 2130504

龙泉街道西环路社区民族团结示范

社区建设项目
30.00 2130504

龙泉街道中心街社区民族团结示范

社区建设项目
30.00 2130504

小计 170.00

六街街道

玉财农（2023）

5 号

六街街道六街社区西冲民族团结进

步示范村建设项目
100.00 2130505

示范社区（六街社区、柏树社区） 10.00 2130504

六街街道铁厂村委会芍母民族团结

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
100.00 2130505

小计 21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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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厂乡

玉财农（2023）

5 号

示范社区（铜厂村委会、西山村委

会、股水村委会）
10.00 2130504

小计

10.00

浦贝乡

玉财农（2023）

5 号
示范社区（浦贝社区、阿姑村委会） 10.00 2130504

小计

10.00

十街乡

玉财农（2023）

5 号

十街彝族乡十街村委会建大少数民

族特色村寨乡村旅游产业建设项目
100.00 2130504

示范社区（十街村委会、金田村委

会、张所村委会）
10.00 2130504

小计 110.00

绿汁镇

易政复

[2023]29 号

示范社区（小绿汁社区、木厂村委

会、棚苴村委会）
15.00 2130504

小计

15.00

小街乡

玉财农（2023）

5 号

示范社区（小街村委会、狮子山村

委会）
10.00 2130504

小计 10.00

县民族宗教

局

玉财农（2023）

5 号
示范宗教活动场所 42.00 21305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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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象符号

建设工程
10.00 2130504

民贸民品补助 12.00 2130505

小计 64.00

县教育体育

局

玉财农（2023）

5 号

示范学校(龙泉小学、十街小学、浦

贝中学、六街小学)
20.00 2130504

小计 20.00

县公安局

玉财农（2023）

5 号
示范单位 3.00 2130504

小计 3.00

县法院

玉财农（2023）

5 号
示范单位 3.00 2130504

小计 3.00

县卫生健康

局

玉财农（2023）

5 号
示范单位（易门县人民医院） 3.00 2130504

小计 3.00

县工业园区

管委会

玉财农（2023）

5 号
示范企业 6.00 2130504

小计 6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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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退役军人

事务局

玉财农（2023）

5 号
烈士陵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0.00 2130506

小计 10.00

县文化和旅

游局

玉财农（2023）

5 号

十里长廊中华楹联创作悬挂工程 15.00 2130504

革命历史题材花灯剧《兰之英》创

作演出项目
5.00 2130504

文化类书籍《易门铜矿老矿工回忆

录》项目
8.00 2130504

小计 28.00

县乡村振兴

局

玉财农（2023）

5 号

脱贫人口产业发展促增收和稳岗就

业促增收补助经费
254.00 2130505

小计 254.00

合计 926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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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门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13 日印发


